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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 言

  牛病毒性腹泻/粘膜病病毒在牛的感染比较严重,偶尔也有猪自然感染的报道。在田间,牛病毒性

腹泻/粘膜病病毒通常对出生后的猪无致病性,仅对胎猪有致病性。虽然牛病毒性腹泻/粘膜病病毒可

在猪群中传播,但这种传播是很有限的。在没有新的传染源引入的前提下,猪群中已经存在的牛病毒性

腹泻/粘膜病病毒会被逐渐清除,病毒的传染链会终止。牛源牛病毒性腹泻/粘膜病病毒是猪感染牛病

毒性腹泻/粘膜病病毒的主要来源,主要与牛猪混养程度或使用了污染牛病毒性腹泻/粘膜病病毒的牛

源材料有关。在我国生猪饲养的主力主要为大中型养殖场,很少存在猪牛混养情况,因此不会导致牛病

毒性腹泻/粘膜病病毒在猪群中的流行传播。另外,猪用疫苗生产中的所使用的牛源原材料均需进行牛

病毒性腹泻/粘膜病病毒等外源病毒检测,因此,疫苗生产工艺的提高也彻底切断了牛病毒性腹泻/粘膜

病病毒在猪群中传播途径。最后,猪瘟疫苗在我国的免疫率接近100%。而猪瘟病毒与牛病毒性腹泻/
粘膜病病毒为同属病毒,免疫上存在一定的交叉保护。猪群中存在牛病毒性腹泻/粘膜病抗体阳性的可

能性微乎其微。因此,本标准主要针对猪群中猪瘟疫苗免疫后的抗体检测,不用于对个体进行猪瘟抗体

和牛病毒性腹泻/粘膜病抗体的鉴别检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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猪瘟抗体间接ELISA检测方法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猪瘟抗体的间接ELISA检测方法。

本标准适用于猪瘟抗体检测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其最新版本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文件。

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管理规范(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302号)

3 缩略语

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。

CSFV:猪瘟病毒(ClassicalSwineFeverVirus)

ELISA:酶联免疫吸附试验(Enzyme-LinkedImmunosorbentAssay)

HRP:辣根过氧化物酶(HorseradishPeroxidase)

OD:光密度(OpticalDensity)

4 试剂

4.1 猪瘟病毒E2蛋白:见附录A。

4.2 标准阳性血清:猪瘟疫苗免疫仔猪制备,荧光抗体病毒中和试验检测中和抗体效价≥1∶20480。

4.3 标准阴性血清:无母源抗体、未免疫猪瘟疫苗的仔猪血清,荧光抗体病毒中和试验病毒抗体检测为

阴性。

4.4 酶结合物:商品化的HRP标记的抗猪IgG抗体,工作浓度参照产品说明书。

4.5 包被液:见附录B中的B.1。

4.6 磷酸盐缓冲液:见B.2。

4.7 封闭液:见B.3。

4.8 1×洗涤液:见B.4。

4.9 稀释液:见B.5。

4.10 底物液A:见B.6。

4.11 底物液B:见B.7。

4.12 终止液:见B.8。

4.13 商品化试剂盒:可选择同类的商品化试剂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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